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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能进行核实报告 

一、项目的由来 

包头市聚隆焦化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03 月 31 日，注册资本

1000 万元，注册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石拐二矿南山，法定代表

人为赵晓民。经营范围包括许可经营项目：煤焦、金属镁产品的生产

销售；煤炭、焦炭、白云石的销售。 

包头市聚隆焦化有限公司年产 60万吨捣固焦建设项目于 2008年

8 月 15 日完成备案（文号:包发改工备〔2008〕32 号），备案主体设备

为 2×4.3×45 孔捣固焦炉，设计产能 60 万吨。2009 年 8 月 31 日，

该公司 100 万吨焦化及 2 万吨镁合金资源利用工程获自治区环保厅

环评批复（内环审〔2009〕58 号）。2010 年 1 月取得项目竣工验收的

通知，建成投产形成了合规的有效产能 60 万吨。 

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工信厅 能源局印发《关于确保完

成“十四五”能耗双控目标若干保障措施》的通知（内发改环资字〔2021〕

209 号），文件要求，焦炭：炭化室高度小于 6.0 米顶装焦炉、炭化室

高度小于 5.5 米捣固焦炉、100 万吨/年以下焦化项目，原则上 2023 年

底前全部退出。包头市聚隆焦化有限公司焦化产能符合置换条件，目

前内蒙古君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正对接相关产能置换事宜，特委托我

中心对包头市聚隆焦化有限公司焦化产能进行核实。 

二、核实依据  

1、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24 年本）》 

2、《焦化行业规范条件（2020 年修订）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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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《炼焦工艺设计规范》GB 50432-2007  

4、《煤炭技术》 

5、包头市聚隆焦化有限公司批复及相关文件 

三、产能核实 

1、现场情况 

包头市石拐区人民政府认定包头市聚隆焦化有限公司 100 万吨

焦化项目不符合环保政策要求，于 2015 年 4 月 8 日责令项目关停。

2019 年 10 月 31 日企业主体设备焦炉已拆除。 

 

 

图 1  企业主体设备拆除前照片（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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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 企业主体设备拆除前照片（2） 

 

 

图 3 企业主体设备拆除后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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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批复及相关文件情况 

根据相关文件核实产能，主要文件如下： 

序

号 
名称 文号 设备参数 产能 

1 项目备案批复 
包发改工备

〔2008〕32 号 

2×45 孔 SH43CD 焦炉，

碳化室高度 4.3 米，平

均宽度 500 毫米。 

60 万吨 

2 
项目竣工验收的

通知 

石经贸发

〔2010〕3 号 

SH43CD 焦炉，碳化室

高度 4.3 米，平均宽度

500 毫米。 

60 万吨 

3 环境报告书批复 
内环审〔2009〕

58 号 
2×72 孔 TJL5500D 焦炉 100 万吨 

4 

关于印发淘汰落

后化解过剩产能

计划的通知 

内工信冶建工字

〔2021〕85 号 
2×72 孔×4.3 米焦炉。 60 万吨 

5 项目关停的通知 - - 100 万吨 

6 

包头市焦炭行业

关停和淘汰落后 

产能验收报告书 

- 2×72 孔×5.5 米焦炉 60 万吨 

企业环境报告书批复中焦炉型号 2×72 孔 TJL5500D 焦炉，碳化

室高度为 5.5 米，产能及设备型号与立项文件和竣工验收通知不相符。 

参考包头市焦炭行业关停和淘汰落后产能验收报告书及相关文

件，企业主要生产设备焦炉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已拆除， 退出产能

60 万吨。 

3、根据现有相关文件，选择焦炉碳化室高度最低及焦炉孔数最

少的焦炉设备参数，核算焦炉产能 

参考行业通用 4.3 米焦炉型号，确定焦炉工艺参数： 

炭化室全长：14080mm，有效长度：13280mm 

炭化室全高：4300mm，有效高度：4300mm 

炭化室平均宽度：500m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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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炉孔数：2×45 孔 

参考《炼焦工艺设计规范》，炭化室平均宽度 500mm 对应煤饼宽

度 450mm。 

捣固焦煤饼堆干基煤密度：1t/m3 

计算煤饼体积=长度×高度×宽度 

=13280×4300×450×10-9 

=25.70 m3 

煤焦比：1.33 

每孔最大出焦量=煤饼体积×堆密度÷煤焦比 

              =25.70×1÷1.33 

              =19.32t 

依据《煤炭技术》提供的结焦时间经验公式： 

𝜏 = 16（
R

407
）

1.45
 

式中 R 为炭化室宽度。则 

 

考虑到操作时间，则单孔周转时间为 22 小时，减产率按 90%考

虑，则焦炉产能为 45×2×（8760/22）×19.32×0.9×10-4=62.31 万吨/年。

焦炉设备产能满足立项文件年产 60 万吨捣固焦。 

结论： 

1、包头市聚隆焦化有限公司年产 60 万吨捣固焦建设项目于 2008

年 8 月 15 日完成备案（文号:包发改工备〔2008〕32 号），备案主体

设备为 2×4.3×45 孔捣固焦炉，符合当年《产业结构调整目录（20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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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本）》的要求。企业于 2009 年 8 月 31 日取得环境报告书批复（文

号：内环审〔2009〕58 号）。并且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

查暂行办法》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发布，企业建厂时间早于文件发布

时间，无需办理相关节能批复文件。企业建成投产形成了合规的有效

产能 60 万吨。 

2、根据自治区相关管理部门文件，按取小原则，包头市聚隆焦

化有限公司产能为年产捣固焦 60 万吨。根据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

录（2024 年本）》中碳化室高度小于 4.3 米焦炉属于淘汰类。企业焦

炉碳化室高度≥4.3 米，符合产业政策，可根据相关要求进行产能置

换。 

 

 

 

内蒙古自治区产业技术创新中心     

（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检测实验中心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1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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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立项批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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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竣工验收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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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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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关于印发淘汰落后化解过剩产能计划的通知 

 



 15 

 

 

 



 16 

 



 17 

 

 



 18 

5、入驻石拐工业园区的批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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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关停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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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包头市焦炭行业关停和淘汰落后产能验收报告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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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营业执照、土地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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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《关于确保完成“十四五”能耗双控目标任务若干保障措施》的通

知（内发改环资字〔2021〕209 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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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关于修订《确保完成“十四五”能耗双控目标任务若干保障措施》

的通知（内发改环资字〔2022〕1128 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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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、关于修订《确保完成“十四五”能耗双控目标任务若干保障措施》

的通知（内发改环资字〔2023〕1081 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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